
广元市财政局文件 

广元市财政局 
转发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不动产 
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 区 财 政 局 ， 

现将《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 

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
2
016〕 7 9号）转发你们，请依照执行。 

广财综〔2016〕 78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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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不动产登记 

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

国土资源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巿、计划单列巿财政厅（局X 

发展改革委、物价局、国土资源厅（局〕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 

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国土资源局： 

为规范不动产登记收费管理，保护不动产权利人合法权益， 

根据《物权法》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等规定，现将不动产登 

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通知如下： 、 

一、国土资源部和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抅〈以下简 

称不动产登记机构）办理下列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、变更登记、 



转移登记、更正登记、异议登记时，收取不动产登记费： 

(三） 森林、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或国有 

(四） 耕地、草地、水域、滩涂等土地承包经营权； 

1
上述不动产杈利登记中，申请国务院确定的重点国有林区的 

森林、林木和林地，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国有土地及地上建筑物、 

抅筑物等不动产登记，由国土资源部办理并收取不动产登记费; 

申请其他不动产登记，由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并 

收取不动产登记费。 ^
：
 \ ： ) 

上述规定以外的不动产权利登记，以及因不动产登记机抅错 

误导致的更正登1：已不收取不动产登记费。 

二、 不动产登记费由不动产登记申请人缴纳。按规定需由当 

事人各方共同申请不动产登记的，不动产登记费由登记为不动产 

登记费由共有（用）人共同缴纳，具体分摊份额由共有（用）人 

自行协商；不动产抵押权登记费由登记为抵押权人的一方缴纳， 

三、 不动产登记费按件定额收取。不动产登记申请人以一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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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单元提出第一条所列一个不动产权利事项的登记申请，并 

完成一次登记的为一件。 

产登记申请人以同一宗土地上多个抵押物办理一笔贷款 

四、 不动产登记费中包含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工本费。不动 

产登记机构依法向一个以上权利人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的，自第 

二本证书起收取工本费。 

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核发不动产登记证明，不得收取登记证 

明二本费。 

五、 免收、减收不动产登记费 

(一）对丁列情形免收不动产登记费： 

1.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农 

用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； 

2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家庭承包或其他方式承包取得森 

林、林木所有权及其占用的林地承包经营权申请登记的； 

3，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有农用地从事种植业、 

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等农业生产，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或国 

丄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导致土地、房屋等确权变更而申 

请变更登记的； 、 々 

5
，申请与房屋配套的车库、车位、储藏室等登记，不单独核 

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； 





续有效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遵循"权利不变动、证书不更换" 

原则，不得强制要求不动产权利人换领新版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 

记证明。今后，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、转移登记等不动产权利登 

记时，逐步更换为新版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。 

在权利不变动、未产生新的登记类型的情况下，不动产权利 

人自愿申请换领新版不动产权属证书和登记证明的，不动产登记 

机抅不得向相关不动产权利人收取相关费用。 

八、 不动产登记费的具I收费标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 

部另行制定。 」 ' ： ' ：翁，身" 

九、 不动产登记机抅按本通知规定收取不动产登记费后，原 

相关部门收取的土地登记费、房屋登记费、林权证工本费以及其 

^ ~ ^ 一 ̂  一 

他涉及不动产登记、查询、复制和证明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。 

不动产登记过渡期内，尚未完成不动产登记机构和职责整合、 
、一 ̂  ― — ― 一—~ 一' .

1
 一—―^ 

实施统一登记颁发新证书的地方，相关不动产登记收费暂按原有 

―--—圍 圍― ― ： ~ ~ '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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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规 定 执 行 ， ， ， , ， , ^ ^ 

& ~ " ^ 动产登记机构应按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省级财 

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。 ：禁; 

十一、国土资源部收取的不动产登记费收入，应全额上缴中 

央国库，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管理，具体收缀办法按照国库集中收 

缴有关规定执行。县级及以上地方不动产登记机构收取的不动产 

登记费收入，应全额上缴地方国库，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，具 

体缴库办法按照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。不动产登记机构开 一 5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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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巿国土资源局，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, 

广元巿财政局办公室 2 0 1 6年 8月 2 3曰印发 


